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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体系组成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CEMS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HJ 76-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HJ 1013-2018）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CEMS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

技术规范》（HJ 75-2017）

本标准—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1286-2023）

安装、建设

调试、验收

运维、质保

数据审核

功能组成

技术性能

实验室检测

现场检测

仪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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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间技术指标差异—正确度

标准名称 指标要求

上海市固定污染源非
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
统验收及运行技术要

求（试行）
2015年

调试

排放标准≥54mg/m3时：
（1）参比方法测定结果平均值≥50%排放标准时，相对准确度不超过20%；
（2）参比方法测定结果平均值<50%排放标准时，相对准确度不超过10%；
排放标准<54mg/m3时：
相对准确度不超过15%

验收

排放标准≥54mg/m3时：
（1）参比方法测定结果平均值≥50%排放标准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5%；
（2）参比方法测定结果平均值<50%排放标准时，相对误差不超过±7.5%；
排放标准<54mg/m3时：
相对误差不超过±11.5%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
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
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
法》HJ 1013-2018

现场检测

当参比方法测量非甲烷总烃浓度的平均值：
a. <50 mg/m3时，绝对误差≤20 mg/m3；
b. ≥50 mg/m3～<500 mg/m3 时，相对准确度≤40%；
c. ≥500 mg/m3时，相对准确度≤35%

过于宽松？

严格



伴热温度

企业

VOCs企业净化设施呈现

多样化

生态环境部门 本标准

NMHC-CEMS伴热管线加热温度保证在120 ℃以上已发布标准要求

废气排放温度与环境温度接近

无需加热、提出异议

现场检查

甲烷、丙烷全程校准稳定快、准

但是高沸点物质稳定慢、偏低

是否存在吸附情况

选择辛烷开展试验

验证是否存在吸附，加热的

必要性

确定合适的加热温度要求

防止冷
凝结露



试验结果

➢ 辛烷直通仪表测定：在通入辛烷标气后的零气测试时，总烃响应较低，
因此认为辛烷标气在单表内不存在残留现象。

➢ 辛烷经伴热管进仪表测定：在室温约20℃条件下，低、中、高浓度的辛
烷标气在伴热管线中均有较为明显的吸附残留；在90℃、120℃、150℃

伴热的条件下，低浓度的辛烷在伴热管线中的残留量极低，基本均低于
检出限。中、高浓度辛烷在伴热管线中的残留量对测定结果基本无影响，
残留量均明显低于1%。

➢ 考虑废气VOCs种类的多样性+综合能耗，认为120℃为合适的加热温度。

准

加热
必要

120℃



NMHC-CEMS系统响应时间

HJ 75实际操作

系统响应时间技术验收

本标准（HJ 1286）

从CEMS系统采样探头通入标准气体

传输时间（单程T2）+仪表响应时间
系统响应时间
 定义(HJ 75)

标气通过预设管线（站房内）
输送至采样探头处，经由样品
传输管线回到站房。（T1+T2）

从CEMS站房校准管线通入标准气
体，至达到标称值90%止，记录

总时间T

T1

读数开始跃变爬升记录传输
时间T，T/2=T2

定义：系统响应时间

T2

NMHC-CEMS不适用

技术指标抽检：也可从采
样探头处通入标准气体



调试、验收技术指标—正确度

当参比方法测量非甲烷总烃浓度的平均值：
a. ＜50 mg/m3时，绝对误差≤20 mg/m3；

HJ 1013

HJ 1286 当参比方法测量非甲烷总烃浓度的平均值以及
排放限值：
a. ＜50 mg/m3时，绝对误差≤10 mg/m3；

手工参比方法

通过样品加热进样、气袋优

选（空白试验）、现场人员

培训可以显著的提高参比方

法数据质量，降低误差。

企业排放浓度

标准排放限值日趋严格、

先进处理工艺的应用使

得排放浓度进一步降低，

以10 mg/m3绝对误差

考核更加合理。

标准先进性

现有市场门槛低、鱼

龙混杂，标准加严可

以实现优胜劣汰、规

范市场。

便携式参比方法发布

便携式仪器参比方法

与在线比对更具优势，

20 mg/m3过于宽松。

测试数据

不同行业、不同处理

工艺测试均可满足本

标准要求。



苯系物

 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统完善升级

 提高污染源苯系物排放监管

 促进VOCs特征因子手工监测方法、

仪器发展

组分监测-苯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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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选用的两家仪器设备（色谱）性能均能满足技术要求，
非甲烷总烃及VOCs组分（苯、甲苯、二甲苯）测试结果准确性、
稳定性均较好。

2.     仪器设备使用过程中主要的耗材即色谱柱，两家仪器设

备分别选用进口和国产的色谱柱，通过比较两者价格相差较小，
且使用更换周期均为半年至一年。总体对企业而言，无论从技术
以及经济成本来看两套在线色谱监测设备适用性均较好。



现场检查适用范围

本市已完成备案的CEMS

4

NMHC-CEMS安装范围

 纳入废气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涉及VOCs有组织排放的排污单位，处理设施设计风量大于10000立

方米/小时的排放口

  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且排气筒管径1米以上的主要排放口

注：排污单位厂区内自建自给的质检、检测实验室排放口可豁免安装



台账、资料检查

7



核查目的

台帐、资料检查主要包括企业NMHC-CEMS的备案材

料、环评报告、排污许可证、巡检以及运维台账等。通过检

查，了解企业的环保处理工艺、污染物排放水平、运维单位

的工作开展情况以及NMHC-CEMS相关运行参数的合理范

围，为后续检查做准备。

8



台账、资料检查

1. 备案材料

1.1 备案表

       核对NMHC-CEMS品牌、型号是否与实际安装一致；备案的各监测因子量程、

过量空气系数、速度场系数、皮托管系数等关键参数是否与实际设置一致。

1.2 调试、验收报告

核对NMHC-CEMS调试、验收报告中仪器性能、准确度是否符合标准、技术

规范要求；了解准确度测试过程中污染物排放浓度水平，以及流速、湿度等参数

情况。

9



台账、记录检查

10

2. 环评、排污许可证
核对环评、排污许可证对在线监测的相关要求，是否存在应装未装的情况；是

否存在污染因子、参数漏装的情况。
• 采用燃烧等高温处理工艺的需安装NOX

• 排放浓度需要进行折算的需安装氧量等参数

3.    巡检、校准等运维台账

站房管理制度、应急处理制度、日常巡检、维保、校准操作规程等；
巡检记录按照频次开展、包括检查项目、检查日期、运行状态等内容；
维保记录包括保养内容和保养周期；更换备件或材料的品名、规格、数量；
校准记录包括NMHC-CEMS监测因子的全过程标定记录，且至少3个月一次；
手工比对校验监测报告，且至少3个月一次



CEMS现场检查

11



NMHC-CEMS站房

12

➢ 站房独立使用，面积满足工作要求

• 其面积应≥2.5×2.5 m2，空间高度应≥2.8 m，站房建在
标高≥0 m处；

• 若同一站房放置多套分析仪表的，每增加一台机柜，
站房面积应至少增加3m2 

➢ 门窗、照明、电力设备设施均正常使用
➢ 防爆区域具备防爆措施
• 站房区域若为防爆区域，必须为防爆站房

➢ 站房内应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

防爆站房

可燃气体报警器



NMHC-CEMS站房

13

➢ 标准气体摆放有序、种类齐全且在有效期内

• 标准气体使用国家1级或2级标气，扩展不确定度不超
过2%

• 标准气体的浓度值与台账标定记录相符
• 钢瓶压力不低于0.5MPa

• 标气浓度单位（mg/m3、 mgC/m3、ppm）换算正确

以丙烷为例：



NMHC-CEMS站房

14

➢ 安装空调，配备温湿度计，温湿度符合规范（室温（15-30）℃，相
对湿度≤60%）

➢ 配备稳压电源、UPS电源，配电功率满足要求（≥8kW）

➢ 配备灭火器箱、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器或沙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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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位置要求

➢ 采样点位于排放控制设备的下游和比对监测断面上游。颗粒物CEMS和流速
CMS“前四后二”、气态污染物CEMS“前二2后0.5”

距
离
风
机
过
近



安装位置要求

16

➢ 采样口处设有采样平台，易于监测人员和
仪器到达，符合日常维护和比对监测需求，
能够确保维护和监测人员安全

➢ 比对监测采样口位于自动监控采样口的下
游，在互不影响的前提下，两个采样口尽
量靠近

➢ 当采样平台设置在离地面高度≥2m 的位置
时，应有通往平台的斜梯（或 Z 字梯、旋
梯），宽度应≥0.9m；当采样平台设置在 离
地面高度≥20m 的位置时，应有通往平台的
升降梯。 

直
爬
梯
不
符
合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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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系统

➢ 采样管线长度原则上不超过70m，从探头到分析仪的整条采样管线
铺设应采用桥架方式，不得有“U”型管路存在

➢ 伴热管的温度设置不得低于120℃，实际温度应能在机柜或系统软件
中查询

➢ 预埋有全过程标定管路
反吹管

校准管

采样管U形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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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系统

➢ 不得存在违规稀释、吸附、吸收、过滤等处理或破坏采样系统的现象

➢ 不得存在设置旁路或三通管等影响采样系统与分析仪器正常连接的现象



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19

➢ 不得设置数据保持功能，校准时间数据应如实上报

数据保持



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20

➢ 气态污染物CEMS系统响应时间≤200s，非甲烷总烃≤5min

分析周期10min



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21

➢ 监控因子、参数应按要求安装齐全
• 对于红外法、化学发光法测定NOx的应安装有NO2转换器，转换效率不能满

足要求后应及时更换
• 采用热湿法应安装有湿度参数，不允许设置为固定值

设
置
固
定
湿
度
值

NO2转换器



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22

➢ 仪器类型、型号、性能参数与备案相一致

• 皮托管系数、速度场系数、过量空气系数（基准氧含量）等仪器参数设置应与备案材料
一致

两者
核对

是否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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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 仪器类型、型号、性能参数与备案相一致

• 量程设置应符合污染物实际排放浓度、排放限值等要求，
与备案材料一致

• 量程应设置双量程，低量程范围一般在相应污染物排放
限值的1.5至2倍，高量程范围一般为原烟气的1.5至2倍，

末端治理设施后端污染源正常排放时使用低量程，污染
物排放浓度超过低量程上限值时仪器应切换成高量程。

• 现场使用量程标准气体浓度应与量程设置值匹配



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24

➢ 量程设置符合污染物实际排放浓度、排放限值等要求。且超过
量程不允许设置上限值。



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25

➢ 分析数据准确、符合标准、规范要求

• NMHC-CEMS为采用差减法测定，因此甲烷浓度与非甲烷总烃浓度之和为总烃浓度

三者浓度值加和关系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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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仪器数据，数采仪数据，监控平台数据保持一致

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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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 现场全过程标气测试

• 从站房的预设的全过程校准管路通入标气。

T1

T2



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28

• 系统响应时间
1) 待测CEMS 运行稳定后，按照系统设定采样流量通入零点气体，待读数稳
定后按照相同流量通入量程校准气体，同时用秒表开始计时；
2) 观察分析仪示值，至读数开始跃变止，记录并计算样气管路传输时间T1；
3) 继续观察并记录待测分析仪器显示值上升至标准气体浓度标称值90%时的
仪表响应时间T2；
4) 系统响应时间为T1 和T2 之和。重复测定3 次，取平均值

➢ 核查现场全过程标气测试



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29

➢ 核查现场全过程标气测试

• 示值误差
        根据现场已安装的各监测因子及参数，尽量选择与实际排放浓度接近的
标准气体通入，在允许的响应时间内记录仪器的最终读数，计算其示值误差。
       

针对非甲烷总烃：
当量程>200μmol/mol时，
示值误差不超过±5%标准气体的标称值；
当量程≤200μmol/mol 时，
示值误差不超过±2.5%F.S.



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30

➢ 核查现场开展全过程标气测试，示值误差符合标准、技术规范要求
➢ 查询历史校准记录，工控机、数采仪数据与记录数据一致



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31

➢ 使用氢气发生器的，变色硅胶未超过2/3变色，电解液充足

未及时更换
硅胶



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32

➢ 安装有除烃装置，且工作温度>350℃并予以显示或查询。

无温度显示



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33

➢ 数采仪通过环保认证，并贴有相
应标志

➢ 分析仪器数据，数采仪数据，监
控平台数据保持一致

CCEP证书



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34

➢ 可存储并查询、导出至少1年的历史分钟数据、3年的历史小时数据

数据保存时间
不足半年，无

法查询



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35

➢ 数据标记位正确，切换符合要求

《陶瓷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
中喷雾干燥塔、
陶瓷窑烟气基准
含氧量为18%，仅
以氧量19%以上判

断停炉不符合实
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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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一项污染因子（氧气）
同时存在两种标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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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数据采集单元

➢ 污染物均以标干浓度上传
• 检查分析仪表、工控机以及数采仪干基值是否一致

未换算为干基值



运行维护

38

➢ 运维机构已在本市备案，运维机构运维规程及资质、人员信息
上墙，运维记录人员与公示人员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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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维护

无自动校准功能仪器

➢ 1.非甲烷总烃CEMS每7天至少校准一次仪器零点和量程，同时测试并
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 丙烷、甲烷均应开展校准，不应遗漏

➢ 2.颗粒物CEMS、气态污染物CEMS（直接测量法）每15天至少校准一
次仪器零点和量程，同时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 颗粒物CEMS校准记录缺失情况较多

➢ 3.气态污染物CEMS（抽取式）每7天至少校准一次仪器零点和量程，
同时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7天



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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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取式气态污染物CEMS每3个月至
少进行一次全系统的校准

• 要求零气和标准气体从监测站房发出，
经采样探头末端与样品气体通过的路径
（应包括采样管路、过滤器、洗涤器、
调节器、分析仪表等）一致，进行零点
和量程漂移、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
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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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维护

➢ 每 3 个月至少做一次校验
• 校验用参比方法和 CEMS 同时段数据进行比对

• 校验除排放监测因子外，还需包括氧量、温度、流速、湿度等参
数



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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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催化氧化装置的NMHC-CEMS 每年用丙烷标气检验一次转
化效率，保证丙烷转化效率在95%以上，否则需更换催化氧化
装置。



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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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CEMS由仪器供应商提供前两年的运行维
护，并定期向企业提交运行维护报告。

• 若企业寻求第三方对CEMS进行维护，第三方必须取得该仪器供应商的授
权认可。



➢ 通标气不准，具体参考什么指标来考核？（HJ1286？HJ1013？）

➢ 运维校准频次7天？一个月？到底按照哪个标准来执行？

➢ 修改速度常系数，能不能改？怎么按照正常的流程来改？

➢ 量程修改能不能改？量程设置问题备案时间要不要看，有什么用？

➢ 湿度要不要装，设置固定值不行吗？

➢ 冷干法也要装湿度吗？

➢ 甲烷和丙烷都要校准吗？为什么？

➢ 故障期间一定要开展手工比对吗？

帮扶问题、疑问汇总



典型案例—虚假标记掩盖超标



典型案例  管路冷凝水堵塞



典型案例

➢ 更换核心部件未验收



典型案例

➢ 采样管脱落、数据缺失

➢ 后散（颗粒物）典型作假方式：人为调整校准的档位向零点位置偏移；颗粒
物光路偏移，部分光路打到内壁上，零点量程转换板未回正原位，有部分遮
挡光路。

➢ 高标低校

➢ 折算人为干预

➢ 等速采样



谢  谢！


